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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歌星“小甜甜”布兰妮的个

人回忆录近日正式发售，她在书中

详细描述了自己当年如何被父亲当

作“提款机”的经历。

然而，沦为父母“赚钱机器”的，

并非只有那些年少成名的明星。在

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一些萌

娃已经开始在父母的安排下“触网

营业”。把孩子的日常晒在社交平

台上，在获得流量的基础上通过与

品牌合作“捞金”，打造“儿童网红”

似乎正被一些父母当成生意。

而本不该属于这个年纪应该面

对的被虐待和剥削、被曝光和“凝

视”，也正在成为这些不谙世事的孩

子正在面对的烦恼。

被虐待和剥削的噩梦
当一些父母决定建立一个社交

账号展现孩子的日常和爱好时，他

们或许并没有想清楚，这对孩子究

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一些孩子来说，成为“儿童

网红”意味着一场被虐待或被剥削

的“噩梦”的开始。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47岁的妇

女马歇尔 ·霍姆森因虐童遭到指控。

这些年，霍姆森将自己收养的7名

子女打造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红”。

在视频平台优兔，霍姆森管理着主

要用来分享7个孩子“冒险”视频的

账号“奇幻冒险”，拥有约80万粉丝

和逾2.5亿次点击量。据估计，霍姆

森因此从优兔获得的广告收入约为

250万美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看似

欢乐的视频背后，却暗藏着7个孩

子伤心的眼泪。

在霍姆森被指控后，调查人员

通过回访了解到，这名狠心的养母

不仅逼迫孩子们辍学在家，还要求

孩子们每天只能对着镜头表演，如

果不听话就会遭到打骂、几天不给

饭吃、锁在衣柜、强迫洗冰水澡和喷

胡椒喷雾等惩罚。

在这些恶劣行径曝光后，当地

警方以涉嫌儿童虐待等7项罪名逮

捕霍姆森，霍姆森在优兔上的账户

也已被封禁。

通过发布孩子的图片或视频牟

利，霍姆森案绝非孤例。

亚当斯是一个互联网儿童安全

专家和孩子妈妈组成的非官方监督

小组成员，这个小组专注于搜集和

揭露一些父母在网络上涉嫌剥削孩

子的真实案例。

亚当斯惊异地发现，一个名为

“挑选套装”的网站主营业务是发布

家长出售的孩子照片，一些家长还

接收用户为孩子购买的泳衣等物品

以及金钱打赏。

有分析认为，父母这样的行为

等同于将自己的孩子置于一个被物

化的灰色地带，会给孩子传递可以

接受他人金钱和礼物的观念。

“当父母在网络上公开分享孩

子的信息时，他们既是‘看门人’也

是‘开门人’。”佛罗里达大学法学教

授、作家斯坦伯格说，“有时候，父母

也因此获得了足够多的社会关注和

资金收益。”

被曝光和“凝视”的压力
还有一些孩子，甚至是从出生

的那一刻起，就生活在被父母用视

频记录并展示在社交平台的环境

中。他们无法准许或拒绝这一行

为，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更无法保

护自己的隐私。

为在社交平台上“博眼球”，美

国“网红”科莱夫妇发布了一则捉弄

女儿的恶作剧视频，遭遇了各路网

友的指责。

愚人节当天，这对夫妇欺骗他

们的女儿伊夫利，声称要把她最心

爱的小狗送人，并故意诱导女儿对

着镜头说出自己的心情。伤心的伊

夫利放声痛哭，科莱夫妇拍摄下孩

子全程情绪崩溃的场景，并将视频

上传至社交平台，很快便获得了上

百万播放量。

可伴随流量的，还有铺天盖地

的批评与指责。“这已经不是恶作

剧，而是恶意伤害！”一些网友认为

这对夫妇太过分，将孩子最脆弱的

时刻曝光在互联网上是对儿童隐私

权缺乏尊重的行为。

将孩子的隐私公之于众，还会

带来一定风险和隐患。在社交媒体

照片墙拥有约9.2万粉丝的“网红”

普里查德发现，她孩子的照片被他

人“二次利用”，创建了另一个角色

扮演账户，于是决定再也不在社交

媒体上展示自己孩子的面容。“一些

人盗用我孩子的照片来创建一个新

的虚拟角色，并进行了一些无端的、

没有下限的想象，这无疑是一种侵

权行为。”

对13岁的美国女孩莫莉来说，

成为照片墙上拥有数十万粉丝的

“儿童网红”，不仅意味着隐私的丧

失，还意味着不得不去承受被“凝

视”和被评价的心理压力。

莫莉自幼学习舞蹈，她的社交

账号由父亲克里斯管理，内容多为

莫莉身穿紧身衣摆造型或是跳舞的

图片或视频。可让莫莉没有想到的

是，虽然账号吸粉无数，但帖子下方

的评论区，充斥的往往是有着“男性

凝视”色彩的冒犯言论。

和莫莉拥有相同困扰的“少女

网红”不在少数。作为未成年人，她

们并不想自己被如此评价。

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
这些年，伴随“儿童网红”数量

在全球范围激增，这一现象可能带

来的风险引起关注。

哈佛法学院教授普朗克特将在

互联网上公开孩子信息的风险归纳

为三种类型：一是涉及犯罪及危险

的行为会对儿童的安全、身心构成

直接风险，二是发布以儿童为主题

的内容可能被怀有恶意的人获取、

重复使用或是挪作他用，三是潜在

伤害孩子的自我意识。

“第三种风险虽然鲜被提及，但

值得警惕。”普朗克特说，“通常，孩

子们不会意识到家长为他们塑造出

的公众形象究竟是什么样子，又会

被如何解读。”

斯坦伯格认为，随着年龄增长，

孩子们自然会想用自己认可的方式

来定义自己，如果父母在社交平台

过度分享他们的信息或是刻意塑造

他们的形象，会令他们无比烦恼。

“儿童网红”被虐待和剥削的现

象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重视。

一项研究发现，8至12岁的儿

童对成为优兔主播的兴趣是成为宇

航员的三倍。“网红”收入虽然有别，

但最成功者可以赚到数百万美元。

在照片墙上，即使是粉丝较少的“网

红”，也可以在每篇帖子中获得约

600美元收入，而粉丝较多者一篇

帖子可以赚到1万到2万美元。

这些收益落入了谁的口袋？通

常情况下，为孩子管理账号的父母

成为获益者。将孩子打造成“网

红”，为父母的虐待或剥削行为打开

了大门。在大部分国家，这个行业

没有设置明确的“护栏”，“儿童网

红”的父母并没有受到监管，他们是

孩子做了多少工作、获得多少曝光

度、赚取的收益如何处理的唯一“仲

裁者”。

有分析指出，当孩子们开始赚

钱，或者当他们在成年人指导下对

着镜头说特定的内容时，这种行为

就不再只是游戏或爱好，而是工

作。即使是最善意、最有爱心的父

母，也可能不是“儿童网红”最合适

的管理者。

一些变化在悄然发生
对此，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通过

立法，来维护“儿童网红”的权益。

法国是为“儿童网红”立法的

“先行者”。在法国，孩子们必须获

取相关执照才能成为“网红”，而他

们因此获得的收入，必须存入一个

专门的银行账户，供他们年满16岁

后使用。这一法案由法国国民议会

议员斯图德起草，于2020年10月被

议会通过。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副

教授戈安塔认为，从法律角度来看，

法国的这项立法在欧洲乃至全世界

都是领先的，但它究竟有多大效力，

还需要在实践中获得检验。

1938年，幼时曾主演卓别林电

影《寻子遇仙记》的库根在长大后得

知，自己的母亲和继父已经花掉了

他作为童星时赚的数百万美元。库

根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最终胜诉。

自此，美国加州通过了“库根法案”，

以保护有类似经历的儿童。法案要

求，必须将童星收入的15%存入信

托账户。

虽然“库根法案”并不适用于在

社交媒体上成名的“儿童网红”，但

随着越来越多“儿童网红”被虐待和

剥削的案例被曝光，一些变化也在

悄然发生。

美国伊利诺伊州8月通过一项

法律，要求在付费网络内容中使用

未成年人肖像、姓名或照片的成年

人将部分收入存入信托账户，这是

美国首次通过此类法律。该法律要

求，父母预留多少收入取决于孩子

在付费内容中出现的程度。如果孩

子出现在全部视频中，则必须预留

至少一半收入。

这项法律将于2024年7月生

效。有分析指出，虽然没有要求父

母报告有关孩子收入的信息，但它

确实赋予了“儿童网红”采取法律行

动的权利。

然而，规范打造“儿童网红”的

行为，仅靠立法还远远不够。有专

家认为，当儿童在网络中被消费、被

物化，还需要有效地教育、监督监护

人，使他们履行好相关责任，自觉成

为合格的“数字家长”。

别让“儿童网红”成为父母赚钱工具
“晒娃”不能成为生意 有国家已开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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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的萌娃视频近些年越来越多

▲

曾主演《寻子遇仙记》的库根（右）催生了“库根法案”

▲

美国“网红”科莱夫妇发布捉弄女儿的恶作剧视频遭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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